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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执行服务集约化
椒江法院执行服务中心成立于2015年5月13日，是台州

市首家执行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由立案窗口、退款窗口、查询
窗口、接待窗口和网拍工作室组成，具有受理执行立案、执行款
发放、查询案件相关信息、接受执行咨询等19项服务功能。为
保证服务中心高效运行，法院制定了流程管理、台账管理、微笑
服务三项制度，让当事人真正享受“一站式”“零障碍”的执行服
务，真正实现“执行有人引，材料有人收，案件有人查，电话有人
接，咨询有人答，法官有人找”的服务目的。

椒江法院在2016年对执行服务中心进行了信息化改造，
完成了相关软件的开发——以前台的电子触摸屏为载体，通过
人工与自助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执行秘书台、自助留言台、
局长信箱等功能。当事人可以通过该平台给承办人和相关负
责人留言或举报，信息直达相关人员的手机，这一举措打破了
当事人与承办人、信访人与局领导之间的沟通阻碍，为当事人
构建了便利的沟通渠道。同时，法院通过台账管理和举报留言
信息的后台调取，实现对执行行为的监督，强化执行规范。

进击，执行手段多样化
椒江法院多措并举，严厉打击规避、抗拒执行行为，加大执

行工作力度，保障民生。
法院通过多种渠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打击拒执行为。
——发布限制高消费令，绑住“老赖”的腿脚。截至目前，

椒江法院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4078条，对9173名被执行
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

——启动移动曝光车，在椒江法院门前将“老赖”照片、名
字、身份信息以图文形式进行曝光，同时结合拒执打击、失信被
执行人惩戒的相关法律规定轮回播报，在曝光“老赖”的同时进
行法制宣传。移动曝光车还跟随街道工作站驻站法官巡回至

“老赖”所在的街道村居、人流量大的广场商场，广播一响，村民

围观，曝光影响力切实加强。
——椒江法院微信公众号的“老赖”曝光台，具备搜索功

能，只要输入名字，对方是否“老赖”马上能验明。该微信号还
开辟了《“老赖”名单》栏目，定期推送失信人名单。

椒江法院2016年全年对180名被执行人进行了曝光，促使
34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完毕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标的额共计
300余万。

为充分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椒江法院多次开展专项执行活
动。针对春节期间这一特殊节点，椒江法院开展了春节涉民生
专项执行行动，利用“老赖”回家过年的有利时机，开展夜间集
中执行。除此之外，法院将夜间执行和假日执行常态化，落实
24小时执行出警备勤，借助公安协控机制，2016年对2840名被
执行人进行网上布控，司法拘留484人次；执毕涉民生案件693
件，执行到位标的950.2万元，集中腾退房产165处，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和法律效果。

联动，执行工作创新化
2016年，椒江法院执行局积极与各部门联动，取得显著成

效。该局联合区内 12 家单位出台了联合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主要内容包括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业准入，担任重要职务，
获得荣誉进行限制，以及限制其进行高消费。

“我们跟教育局等部门联动，限制‘老赖’子女就读高消费
的私立学校，限制招录为公务员等等，在原有基础上，我们拓宽
了限制的渠道，‘老赖’一旦进了失信名单库，不仅本人名誉受
损，其子女的发展也会受到牵连。”椒江法院执行局综合科科长
蒋安杰说。“实行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让‘老赖’一朝失信、处
处受限、寸步难行。”

在与高速交警合作的基础上，2016年8月，椒江法院与椒
江公安交警部门达成车辆执行布控协作机制，今后本辖区交警
在路检或处理事故过程中也能够控车控人。

2016年11月，该院与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巡特警大队

达成执行协作联动联勤机制，弥补了目前实施的协控机制系统
无法录入执行担保人的缺陷，巡特警可依据执行部门提供的名
单对执行担保人进行协控，且执行局在强制腾退或传唤被执行
人的执行现场也可获得警方支持，保证腾退的有序进行。

椒江法院还与拘留所达成协作机制，由拘留所干警协助法
院开展矛盾化解工作，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并建立了专线对接、语音双向传输系统，这种视频沟通的
形式便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拘留执行人达成和解。

对于那些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椒江法院与
检察院达成会议纪要，法院主动邀请检察机关对适用无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退出机制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进行评查监督，
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回访，形成反馈意见，法院再根据评查意
见作出相应的整改。

2月14日，台州椒江法院成为浙江几家代表法院之一，参与了
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省高院举行的“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公众开放日
活动，与最高人民法院连线。

多方合力 重拳出击
台州椒江法院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通讯员 李迎迎 李晴

2016年，台州市椒江区法院紧盯“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年共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6390件，执结5887件，同期执结率为97.51%，执结标的金额6.04亿元。

为解决执行难，椒江法院坚持改革创新，加大执行工作力度，运用“互联网+”思维和高科技手段，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17日

（2017）浙0127民初575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胡小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日上午9点00分
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37号

汪东、俞美红：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汪东、俞美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33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788号

宁波市鄞州佳鑫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元惠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27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02号

袁定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佰邦物资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05民初3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434号

李运祥：本院受理傅雪容诉你方抚养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604号

李炳静、张雪琴、王岳勇、王英、李卓恩：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260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443号

戴瑜爽、王祥洪、毛薛芬、韩仕彦、李燕、罗信国、缪
慧慧、林康庆、王友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
初01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092号

叶正华、吴海青、潘雪依、叶岳友、宁波市北仑区新
矸泰龙装饰材料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
初5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255号

吕文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52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561号

励江丰、董乾：本院已受理原告周海岳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85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027号

宁波市鄞州区维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济
荣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维奥机械贸易有
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902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856号

汪永明、蔡亚飞：原告凌一波与被告汪永明、蔡亚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9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954号

沈婷婷：原告郑小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5月11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388号

周旭东、姚学恒：本院已受理原告沈灵伟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8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351号

王玲、王珑、陈宁孝、宁波点上一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中超与被告王玲、王珑、陈宁
孝、宁波点上一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935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94号

邵卫之：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市醒目广告有限公
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999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97号

邵卫之：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市醒目广告有限公
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9997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36号

蔡兆权：原告陈海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5月10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2018号

慈溪市龙山宣宇电器厂：原告宁波海汇印刷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10日上午8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689号

戴宏杰、郑琦丽：本院受理原告楼旭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现原告要求法院判令：1、判令被告戴宏杰立即偿还借
款本金1300000元；2、判令被告郑琦丽对上述第一项
给付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王刚、代理审判员张俞、人民陪审员蔡静组成合
议庭，并由审判员王刚担任审判长主审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58号

钱利国：本院受理原告叶标为与被告钱利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1025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59号

钱利国：本院受理原告董雪芳为与被告钱利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10259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45号

钱利国：本院受理原告叶有富、叶标为与被告
钱利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10245 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628号

杨邦东：本院已受理原告徐克存与被告杨邦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上午 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舟普商破字第5-2号

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裁定浙江海洋港务工
程有限公司、浙江东辉港务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奥圣
航务工程有限公司、舟山港捷物资有限公司、浙江利
信担保有限公司、舟山汇禾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合并破
产清算，并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与浙江震舟律师
事务所担任上述六家企业的破产管理人。浙江东辉
港务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奥圣航务工程有限公司、舟
山港捷物资有限公司、浙江利信担保有限公司、舟山

汇禾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3月17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舟山市普陀区东港金城律
283号；邮政编码：316100；联系电话：0580-3786666）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东辉
港务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奥圣航务工程有限公司、舟
山港捷物资有限公司、浙江利信担保有限公司、舟山
汇禾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4月1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舟山
普陀区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无需现场参会，根据 2015 年 11 月 28 日已召
开的债权人会议决议，以书面邮件方式对相关会议议
案进行表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5号

本院于2016年7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常州市武进
新宇色织布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国
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市新纺进出
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仁和衣业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为10万元、汇票号码为1040005228143571、出票日期
为2016年6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16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
（2016）浙0602民催3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4号

本院于2016年7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绍兴坤鸿
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中国银行
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绍兴市新纺进出口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仁和衣业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为10万元、汇票号码为1040005228143572、出票日
期为2016年6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1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2月13
日作出（2016）浙0602民催3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97号

义乌市麦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洁诉你单位义乌市麦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